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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民國 106 年 12月 13 日 

地點：國賓大飯店二樓國際廳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63 號 

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 

第 6 2 次股務聯誼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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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第 62次股務聯誼座談會議事錄 

時間：民國 106年 12 月 13日（星期三）下午 2時正 

地點：國賓大飯店二樓國際廳（台北巿中山北路二段 63號） 

出席：大同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 120 家，共 187人。 

來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証劵發行組      林文政科長 

臺灣證劵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一部          黃桂崇組長 

臺灣證劵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一部          張少君專員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監理部  史碩明組長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股務部        張貴盛組長 

主席：王穎駿            紀錄：張源白 

宣布開會：（屆開會時間，主席宣布開會）。 

壹、主席報告：（略）。 

貳、長官及來賓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股務工作報告 

(一)參加外部會議報告－自 106.8.1至 106.11.30止 

 時間 主辦單位 會  議  內  容 重  點  說  明 

1. 106.8.10 台灣經濟研

究院 

學研機構技術入股暨股權處分研

商會議。 

1.共有研發成果技術作價入股

相關規範流程之改善與建議。 

2.學研機構股權處分管理程序

之改善與建議。 

2. 106.8.30 集保結算所 研議公司召開股東會有發放紀念

品者，公司是否得自行決定對持有

股票未滿一仟股股東不發放紀念

品事宜等案。 

杜絕1股股東每年漫無限量增

加，讓這種不是股東的股東絕

跡，紓解因股權分散之公司須發

放紀念品而達法定股東會開會門

檻之困擾，建議修訂「股務單位

內部控制標準規範」等相關規定。 

3. 106.9.11 經濟部 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相關議

題公聽會。 

有關1.公司得設公司治理人員

。2.公司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

股東名簿。3.公司得於一年中為

二次盈餘分派等三個議題之條

文新增，與會者充分表達後，經

經濟部重新將條文重新整理後

送行政院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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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6.9.13 集保結算所 106 年股東會電子投票使用情形

座談會。 

說明 102年至 106年「股票 e票

通」使用情形及 106年新措施。 

5. 106.10.12 經濟部 研商「刪除公司登記表上公司及負

責人印鑑」會議。 

針對「刪除公司登記表上公司及

負責人印鑑」，與會者皆持反對

意見，待經濟部收集與會者意見

經呈報行政院裁決。 

6. 106.10.13 集保結算所 研討「公司召開股東會發放紀念品

及徵求委託書相關事宜」。 

1.公司召開股東會發放紀念品屬

公司自治事項，由公司自行決定

發放對象，此部份待主管機關研

議相關規定。 

2.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委託書徵求

人於所附「委託書徵求人徵求資

料彙總表」內註記「不排除不出

席股東會」時，主管機關審核

時，應依規定駁回其徵求行為。 

7. 106.10.16 財政部北區

國稅局 

「106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暨 105 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

書」等書表格式內容修訂會議。 

有關「106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表暨 105年度未分配盈

餘申報書」等書表格式內容修

訂，讓會員公司申報填入順利，

降低失誤，免除調校時間。 

8. 106.11.21 經濟部工業

局 

研商產業創新條例施行細則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會議。 

討論產業創新條例第 19 條之 1

有關 1.緩繳與緩課新舊規定施

行時點之認定；2.向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申請備查程序；3.特

別股之適用；4.公司員工適用疑

義等相關意見彙整後，擇期再開

會裁定有關標準作業程序。 

(二)106年下半年度爭取會員權益及重大服務案件處理報告 

 案  件  內  容 起始時間 完成時間 處  理  結  果 

1.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修訂「106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報書暨 105 年未分配盈餘申

報書等相關書表格式修訂意

見彙整表」及樣張，請協會

研議修訂。 

105.8.11 

北區國稅審一字

第 1060011607號 

106.8.23中秘字第

026號 

本會已針對「106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表暨 105 年度未分配盈

餘申報書」、「106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書（租稅減免明細表）」

及「106年營利事業所得

稅結算申報書（其他申

報表）」等修訂內容出具

意見，函覆該局研參。 

2.  建請證期局修訂相關規範，將

公司股東會紀念品之發放回

歸公司自治。 

106.8.28中秘字

第 027號 

待覆 杜絕每年零股股東漫無

限制的增加，讓這種不

是認同公司理念的投機

股東（專指為領取紀念

品而自證券市場購入零

股）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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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件  內  容 起始時間 完成時間 處  理  結  果 

3.  因應「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換發有價

證券作業程序」第 3 條修

正，擬定相關作業配合注意

事項，請會員公司配合辦

理。 

106.8.28中秘字

第 028號 

106.8.28中秘字

第 028號 

提醒會員公司應注意配合

相關事項： 

1.減資停止過戶日期由現

行五至十日縮短為五

日。 

2.換發新股通知、退還股

款通知暨退還股款應於

新有價證券上市買賣日

後五個營業日內為之。 

3.對於公司減資後不足一

股之畸零股，得由股東

自舊有價證券停止過戶

日前五日起至停止過戶

前一日止向發行公司辦

理拼湊成整股。 

二、106.8.24第 61次股務聯誼座談會提案處理情形報告 

第一案            提案單位：股務研究小組 

案由：建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以下簡稱證期局）修訂相

關規範，將公司股東會紀念品之發放回歸公司自治，詳如說明，

謹提請 討論案。 

股務研究小組處理意見：建請主管機關修訂相關規範。 

決議：依股務研究小組處理意見辦理。 

處理情形：一、本會於 106.8.28以中秘字第 027號函（詳見第 9~18頁

附件一）建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以下簡

稱證期局）修訂相關規範，將公司股東會紀念品之發放

回歸公司自治，同時副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集保結算所）、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二、集保結算所於 106.10.5以保結稽字第 1060020502號函

召集開會研討「公司召開股東會發放紀念品及徵求委託

書相關事宜」（詳見第 19~23頁附件二）。與會人員經多

次溝通表達意見後，最後由集保結算所作成相關會議紀

錄呈報證期局核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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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股務研究小組 

案由：為避免因徵求人提前終止委託書徵求行為所造成之爭議，建請發

行公司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中加註相關醒語，詳如說明，謹提請 

討論案。 

股務研究小組處理意見：建議會員公司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中加註醒語。 

決議：會長提議本案係屬公司自治事項不宜加以規範，經徵詢與會會員

同意後本案不予討論。 

處理情形：因本案不予討論，故未作後續處理。 

第三案            提案單位：股務研究小組 

案由：因應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證交所）上市公司

換發有價證券作業程序（以下簡稱換發作業程序）第 3條修正，

擬訂相關作業配合注意事項，詳如說明，謹提請 討論案。 

股務研究小組處理意見：照案通過，建請會員公司注意配合相關事項。 

決議：依股務研究小組處理意見辦理。 

處理情形：本會於 106.8.28 以中秘字第 028 號函（詳見第 24~25 頁附

件三）說明，因應「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換發有價證券作業程序」第 3條修正，擬定相關作業配合注

意事項，請會員公司配合辦理。 

三、建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公告法令修改時，能同時提供英文

版之修改內容，讓發行公司於配合修訂辦法時得俾以遵循之股

務研究小組提案處理報告 

（一）106年 8月 3日本會召開第 7屆第 14次股務研究小組會議，臨時

動議時有委員提出：近年來為提升公司治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證券期貨局（以下簡稱證期局）要求公司於公司網站或年報加

強英文資訊之揭露，惟證期局於公告法令修改時，並未同提供英

文版之修正後條文，導致發行公司在配合修改公司之相關辦法時

無從參考，僅能自行翻譯，故而可能發生不同發行公司對同樣的

條文有不同的翻譯結果，對台灣資本市場而言，實為負面之影響。 

（二）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後由主席裁決：建議函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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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於公告法令修改時，能同時提供英文版之修改內容，讓發行公

司於配合修訂辦法時，得俾以遵循。 

（三）本會於 106.8.4電洽證期局發行組胡則華專門委員表示：有關法規

修正公布同時於網站上提供英譯版實有難度，因英文版之法規需委

託專業機構處理，並經校對正確後才能置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主管

法規查詢系統（http://law.fsc.gov.tw/law/EngLawQuery.aspx）

上供發行公司使用，在此之前發行公司可於證期局之網頁首頁->

English-> Bulletin Board -> Important Measures（https://

www.sfb.gov.tw/en/home.jsp?id=79&parentpath=0,4）中查詢

英文版之修正重點。 

四、建請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修正股務單位內部控制

制度有關股東會紀念品交付期限之股務研究小組提案處理報告 

（一）本會於 106年 11月 23日第 7屆第 15次股務研究小組會議中討

論會員之提案： 

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集保結算所）股

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中「委託書管理作業」章節內「一、作業程

序」項下「（五）製作、交付股東會紀念品及收取保證金作業」之

規定，要求紀念品交付各徵求人之期限為「應於徵求人將委託書

徵求書面資料送達公司之規定期限最末日後 3日內，且最遲於寄

發股東會召集通知 2日前」。 

依上述之規定於實務運作上有窒礙難行之處，倘依規定交付紀念

品之期限，恰逢 3日以上連續假日，將發生無法實際交付之困難。

以 106年為例，股東常會為 5/9時，適逢 4/1至 4/4連續假日；

股東常會 6/6時，適逢 4/29至 5/1連續假日，因非屬上班日，致

使紀念品出貨端及收受端皆無法正常運作。 

建請集保結算所修正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增列但書之規定，

當徵求人將委託書徵求書面資料送達公司之規定期限最末日後 3

日內為連續 3日假日時，得順延至原期限之次一個營業日交付，

惟最遲仍應於寄發股東會召集通知 2日前交付。 

http://law.fsc.gov.tw/law/EngLawQuery.aspx
https://www.sfb.gov.tw/en/home.jsp?id=79&parentpath=0,4
https://www.sfb.gov.tw/en/home.jsp?id=79&parentpath=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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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會議列席單位集保結算所之與會人員表示：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

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

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有關股東會紀念品交付期限恰逢 3

日以上連續假日，並未有相關之明文規定，故應適用行政程序法。 

（三）最後經主席裁決：本案不做修正建議，惟仍提報本次股務聯誼座

談會宣導予會員周知，檢附行政程序法第 48條全文如下： 

行政程序法第 48條 

期間以時計算者，即時起算。 

期間以日、星期、月或年計算者，其始日不計算在內。但法律規

定即日起算者，不在此限。 

期間不以星期、月或年之始日起算者，以最後之星期、月或年與

起算日相當日之前一日為期間之末日。但以月或年定期間，而於

最後之月無相當日者，以其月之末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

為期間之末日；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

間末日。 

期間涉及人民之處罰或其他不利行政處分者，其始日不計時刻以

一日論；其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照計。但

依第二項、第四項規定計算，對人民有利者，不在此限。 

五、建議修改現行增資股票帳簿劃撥切結書之文件名稱及部分文字

內容，並簡化相關作業流程之股務研究小組提案處理報告 

（一）本會於 106年 11月 23日第 7屆第 15次股務研究小組會議中討

論會員之提案： 

依現行之作業，每家外資保管銀行對每一上市櫃及興櫃公司之增

資股票，均需提供「增資股票帳簿劃撥切結書」，然帳簿劃撥方式

係以撥入專戶為原則，並無年度、上市櫃、興櫃或公司之區別。

建議文字內容修改為「所有上市櫃公司」，並由外資保管銀行簽署

一次性之「增資股票帳簿劃撥切結書」予各股務代理機構，以簡

化作業流程。 

因現行「增資股票帳簿劃撥切結書」，有造成誤解之可能，建議將

「切結書」修改為「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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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後由主席裁決： 

1.除將「切結書」名稱修改為「同意書」外，其餘仍應按以往作

業流程辦理。 

2.建請集保結算所研議增修 CANet相關功能，有關外資保管銀行

現金增資對帳作業得於 CANet網站系統上進行。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股務研究小組 

案由：擬建請財政部改善「非居者追稅作業」，改為由其直接向股東追稅，

或於每年 6月底除息前彙整名冊通知公司辦理整批扣繳申報作業，

謹提請  討論案。 

說明：一、經統計，近幾年來處理國稅局來函，有關「股東在該年度於國

內未居住滿 183天，要求公司向股東追稅，再向國稅局辦理股

利所得補扣繳作業」，去年統計動輒約 300 戶（資本額龐大公

司）至 100戶（資本額較小公司）。 

二、因股東出國在國內未居住滿 183天(例如出國工作或求學)，並

非各公司可事先得知，本項追稅責任卻要求公司必須辦理追稅

補扣繳作業，而每件補扣繳案件均須重新開立手寫扣繳憑單及

申報書並予以用印回函，且國稅局大部份係逐戶來函要求公司

辦理，程序頗為不便，有待改善。 

三、另外，國稅局來函雖同時要求，若股東未為補繳則應於發放次

一年度股利所得時，自其應取得之所得補扣繳，其嗣後年度發

放股利時並應將其視為非居者身分扣繳稅款，惟若股東嗣後若

檢據居住者證明文件要求退稅，股東仍須向公司辦理，再由公

司向國稅局申請退稅作業。 

四、會員公司曾向國稅局私下建議，可否由國稅局逕向該股東追

稅，再整批彙整名冊通知本公司即可，國稅局人員表示，因本

項作業係依財政部 67.8.5 台財稅第 35283 號函釋(詳見第 26

頁附件四)規定辦理，必須由公司辦理補扣繳事宜，故無法逕

由國稅局追稅。因該函釋為 67 年發布，時空背景與目前已大

不相同，擬建請請財政部改善本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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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比照外資辦理適用租協優惠稅率退稅優化模式，原由外資股

東向公司申請再向國稅局辦理，自去年國稅局已優化作業改為外

資股東直接向國稅局辦理退稅，於完成退稅後再另函通知公司存

查，作業相對改善很多值得肯定；有關「非居者追稅作業」建議

由國稅局直接向所得人辦理較為適宜，建議事項內容如下： 

擬建議「非居者股利所得追稅作業」改由下列方案擇一辦理，

不再受限於財政部 67.8.5 台財稅第 35283 號函釋，必須透過

公司辦理追稅事宜： 

1.國稅局直接向股東追稅，再彙整名冊通知公司將股東改為非

居者身分。 

2.國稅局於每年 6月底除息前彙整非居者名冊通知公司，請公

司逕由當年度現金股利辦理整批扣繳申報作業，同時由各公

司於寄發股利通知時向股東徵詢是否無異議，若已改為居住

者身分再備妥文件向公司辦理更正，否則公司將依國稅局函

處理，辦理非居者身分扣繳稅款。 

股務研究小組處理意見：函請財政部研議辦理。  

決議：依股務研究小組處理意見辦理。 

伍、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無。 

陸、專題演講（資料另附） 

◎重大資訊揭露與董事會相關法規解析 

 資訊公開 

 董事會相關法規解析 

 案例說明 

 結語 

主講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證券發行組林科長文政 

時  間：自下午 2時 30分至下午 5時止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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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  函 
會址：台北巿中山北路 2段 77巷 2號 6樓之 2 
電話：(02)2571-3858  (02)2571-3700 
傳真：(02)2567-2291  連絡人：張源白先生 
e-mail：jingal.tw@msa.hinet.net 

 

受文者：本會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年 8月 28日 

發文字號：中秘字第 0027號                               會員發文號：1060014號 

附件：如文 

主旨：建請  鈞局修訂相關規範，將公司股東會紀念品之發放回歸公

司自治，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本協會 106.8.24第 61次股務聯誼座談會決議辦理。 

二、有關因發放紀念品而暴增零股股東乙案，本會於 104.8.2

1 第 55 次股務聯誼座談會建請  鈞局研修相關規定，  

鈞局 104.10.30以證期（交）字第 10400427151號函覆：

『有關建議修正股東會紀念品事項公告期限乙節，本局已

函請集保結算所研議修正相關規定，…』。 

三、惟近二年來，在網路訊息之推波助瀾下，不但有專門網站

統計各家紀念品之品項、領取日期、發放地點等訊息，更

有號稱紀念品達人線上傳授如何靠領取紀念品致富之秘

訣，甚至有入股公司化經營之模式(一條龍服務包括:補發

開會通知書、領取紀念品及紀念品網拍銷售等)。這幾年

來，專買零股之集團大量開戶之人數不斷暴增，自 105年

起動輒增加上千戶，於公司股東會召開時，洽詢公司股務

人員欲大量補印股東會開會通知書，並領取大量紀念品等

事宜。至 106年愈趨嚴重，增加 2000~3000餘戶已成常態

（詳見附件一 106年發放紀念品公司 5股以下股東人數佔

公司總股東人數比例表），牟利狀況甚為明顯，造成公司

耗損大量之人力物力成本，與公司發放股東會紀念品之本

意完全違背。 

四、建請  鈞局同意修改相關規範，將公司股東會紀念品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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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回歸公司自治事項，杜絕每年零股股東漫無限制的增加

，讓這種不是認同公司理念的投機股東(專指為領取紀念品

而自證券市場購入零股)絕跡。建議修改相關規範如下： 

（一）將「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

十一條第二項後段修訂為「公司對於股東會紀念品

之發放，應以公平原則辦理，惟公司得自行訂定最

低領取之持股數發放標準，並公告揭露之」（詳見

附件二）。 

（二）修訂臺灣證券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106.2.18所頒布之「106年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

標準規範（上市上櫃興櫃公司適用）」股務單位內

部控制制度三、股東會管理（CA-30300）CA30310

股東會作業一、作業程序（一）前置作業第 12．股

東常會開會三十日（臨時會十五日）前之（2）「股

東不論持股多寡皆可領取，且公司不得拒絕股東委

託他人領取紀念品」之文字修訂為「公司對於股東

會紀念品之發放，應以公平原則辦理，惟公司得自

行訂定最低領取之持股數發放標準，並公告揭露

之」（詳見附件三）。 

（三）修訂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第七條之規範，將該條文第四項「公

司如有發放股東會紀念品予股東時，不得有差別待

遇或歧視之情形。」文字修訂為「公司對於股東會

紀念品之發放，應以公平原則辦理，惟公司得自行

訂定最低領取之持股數發放標準，並公告揭露之」

（詳見附件四）。 
正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櫃檯買賣中心、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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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一條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建議修正理由 

第十一條 

出席股東會委託書之取

得，除本規則另有規定者外

，限制如下： 

一、不得以給付金錢或其他利

益為條件。但代為發放股

東會紀念品或徵求人支付

予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之

合理費用，不在此限。 

二、不得利用他人名義為之。 

三、不得將徵求之委託書作為

非屬徵求之委託書出席股

東會。 

各公開發行公司每屆

股東會如有紀念品，以一

種為限，其數量如有不足

時，得以價值相當者替代

之；公司對於股東會紀念

品之發放，應以公平原則

辦理。 

 

 

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

依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規

定，檢附明細表送達公司

或繳交一定保證金予公司

後，得向公司請求交付股

東會紀念品，再由其轉交

委託人，公司不得拒絕。 

前項股東會紀念品保

證金之金額及收取方式，

由公司基於公平原則訂定

之。 

 

第十一條 

出席股東會委託書之取

得，除本規則另有規定者外

，限制如下： 

一、不得以給付金錢或其他利

益為條件。但代為發放股

東會紀念品或徵求人支付

予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之

合理費用，不在此限。 

二、不得利用他人名義為之。 

三、不得將徵求之委託書作為

非屬徵求之委託書出席股

東會。 

各公開發行公司每屆

股東會如有紀念品，以一

種為限，其數量如有不足

時，得以價值相當者替代

之；公司對於股東會紀念

品之發放，應以公平原則

辦理，惟公司得自行訂定

最低領取之持股數發放標

準，並公告揭露之。 

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

依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規

定，檢附明細表送達公司

或繳交一定保證金予公司

後，得向公司請求交付股

東會紀念品，再由其轉交

委託人，公司不得拒絕。 

前項股東會紀念品保

證金之金額及收取方式，

由公司基於公平原則訂定

之。 

 

將公司股東會紀念品之

發放回歸公司自治事項，杜

絕每年零股股東漫無限制的

增加，讓這種不是認同公司

理念的投機股東（專指為領

取紀念品而自證券市場購入

零股）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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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6年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上市上櫃興櫃公司適用）」股務單位內部控制

制度三、股東會管理（CA-30300）CA30310股東會作業一、作業程序（一）前置作業第 12．

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臨時會十五日）前之（2）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建議修正理由 

一、作業程序 
（一）前置作業 

12．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
（臨時會十五日）前 

（1）公司應於同日寄
發或以電子文件
傳送股東會開會
通知書、委託書
用紙予所有股
東。但第一上市
(櫃)、興櫃公司
依其註冊地國法
令規定，無法於
股東常會開會三
十日前發送召集

通知書者，至遲
應於股東常會開
會二十一日前通
知各股東。 

（2）股東會發放紀念
品應以公平原則
發放，股東不論
持股數多寡皆可

領取，且公司不
得拒絕股東委託

他人領取紀念
品。開會通知書
應載明紀念品發
放日期、時間及
地點，並敘明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者領取紀念
品之方式。 

一、作業程序 
（一）前置作業 

12．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
（臨時會十五日）前 

（1）公司應於同日寄
發或以電子文件
傳送股東會開會
通知書、委託書
用紙予所有股
東。但第一上市
(櫃)、興櫃公司
依其註冊地國法
令規定，無法於
股東常會開會三
十日前發送召集

通知書者，至遲
應於股東常會開
會二十一日前通
知各股東。 

（2）股東會發放紀念
品應以公平原則
發放，公司對於
股東會紀念品之

發放，應以公平
原則辦理，惟公

司得自行訂定最
低領取之持股數
發放標準，並公
告揭露之。開會
通知書應載明紀
念品發放日期、
時間及地點，並
敘明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者領
取紀念品之方
式。 

將公司股東會
紀念品之發放回歸
公司自治事項，杜
絕每年零股股東漫

無限制的增加，讓
這種不是認同公司
理念的投機股東（
專指為領取紀念品
而自證券市場購入
零股）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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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建議修正理由 

第七條（上市上櫃公司應鼓勵

股東參與公司治理） 

上市上櫃公司應鼓勵股東參

與公司治理，並宜委任專業股

務代辦機構辦理股東會事

務，使股東會在合法、有效、

安全之前提下召開。上市上櫃

公司應透過各種方式及途

徑，並充分採用科技化之訊息

揭露與投票方式，宜同步上傳

中英文版股東會開會通知、議

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藉以

提高股東出席股東會之比

率，暨確保股東依法得於股東

會行使其股東權。 

上市上櫃公司於股東會採電

子投票者，宜避免提出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之修正；其當年度

選舉董事及監察人者，宜併採

候選人提名制。 

上市上櫃公司宜安排股東就

股東會議案逐案進行投票表

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

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

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公司如有發放股東會紀念品

予股東時，不得有差別待遇或

歧視之情形。 

 

第七條（上市上櫃公司應鼓勵

股東參與公司治理） 

上市上櫃公司應鼓勵股東參

與公司治理，並宜委任專業股

務代辦機構辦理股東會事

務，使股東會在合法、有效、

安全之前提下召開。上市上櫃

公司應透過各種方式及途

徑，並充分採用科技化之訊息

揭露與投票方式，宜同步上傳

中英文版股東會開會通知、議

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藉以

提高股東出席股東會之比

率，暨確保股東依法得於股東

會行使其股東權。 

上市上櫃公司於股東會採電

子投票者，宜避免提出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之修正；其當年度

選舉董事及監察人者，宜併採

候選人提名制。 

上市上櫃公司宜安排股東就

股東會議案逐案進行投票表

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

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

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公司對於股東會紀念品之發

放，應以公平原則辦理，惟公

司得自行訂定最低領取之持

股數發放標準，並公告揭露

之。 

 

將公司股東會紀念品之

發放回歸公司自治事項，杜絕

每年零股股東漫無限制的增

加，讓這種不是認同公司理念

的投機股東（專指為領取紀念

品而自證券市場購入零股）絕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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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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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一 

案由：公司召開股東會有發放紀念品時，是否回歸公司自治事項，由公司自行

決定發放對象，謹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有關公司召開股東會如有發放紀念品時，依「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

使用委託書規則」（以下簡稱委託書規則）第11條第2項，及「股務單位

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以下簡稱內控標準規範）皆規定紀念品應以

公平原則發放，另內控標準規範亦規定股東不論持股數多寡皆可領取之

規範，至於發放何種紀念品及發放之時間、地點、方式均由公司自行決

定。 

二、近年來有發放股東會紀念品公司，常遇有媒體教導股東將持股分割成零

股、或於集中交易市場買進數百檔零股或1股股票，以領取多份紀念品

情事，更有教導股東可先在指定之證券商辦理開戶事宜，但為辦理補發

開會通知書因素，聯絡地址必須統一，並在完成開戶後，須寄送身分證

及健保卡影本、銀行存摺封面、券商帳號及密碼條或密碼、簽定之委託

契約書，以及領取股東會紀念品用之印章給代領股東會紀念品之單位代

為領取。有關委託代領紀念品單位代為領取乙節，就股東而言，僅為領

取股東會紀念品，卻未考量交付上述重要文件可能產生之風險。 

三、另就發行公司而言，因股東委託他人向公司或其股務代理機構大量補發

開會通知書，領取股東會紀念品，公司對於紀念品數量無法控制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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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增等現象；且股務單位於股東會期間股務作業原就較平日繁多，人力

吃緊，為了處理大量零股股東或部分特定股東辦理股票分割後，補發開

會通知書領取紀念品等作業，還需額外投入必要之人力及時間，股務作

業實已不堪負荷。考量上述現象，擬研議公司召開股東會發放紀念品事

宜回歸公司自治事項。 

決議： 



 

 - 22 - 

討論事項二 

案由：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委託書徵求人於徵得委託書後，得否不出席股東會

行使委託股東之意思？謹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現行「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以下簡稱委託書

規則）第 3條規定：「‥所稱徵求，指以公告、廣告‥詢問等方式取

得委託書藉以出席股東會之行為」，另第 8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徵

求取得委託書後，應依股東委託出席股東會，如有違反致委託之股

東受有損害者，依民法委任有關規定負損害賠償之責。」 

二、 惟近二年發生有徵求人取得委託書後，逕未出席股東會，或於徵求

委託書之書面及廣告內容「徵求人徵求資料彙總表冊」中備註「本

徵求人不排除以不出席本次股東會，以表達反對或避免此違法召集

之股東會作成決議致損害擴大」等文字（如附件），作為徵得之委託

書不出席股東會之依據。 

三、 依上述委託書規則之規定，徵求人徵得委託書後，應依股東委託出

席股東會，如不出席股東會或於徵求委託書之書面及廣告內容中，

備註不排除不出席股東會等文字，此二項行為是否與委託書規則之

規定有牴觸情事。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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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  函 
會址：台北巿中山北路 2段 77巷 2號 6樓之 2 
電話：(02)2571-3858  (02)2571-3700 
傳真：(02)2567-2291  連絡人：張源白先生 
e-mail：jingal.tw@msa.hinet.net 

 

受文者：本會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年 8月 28日 

發文字號：中秘字第 0028號                               會員發文號：1060015號 

附件：如文 

主旨：因應「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換發有價證券作

業程序」第 3條修正，擬訂相關作業配合注意事項，詳如說明

，敬請  配合辦理。 

說明：一、依本協會 106.8.24第 61次股務聯誼座談會決議辦理。 

二、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擬修正「上市公司換發有價

證券作業程序」第 3條條文（詳見附件）已呈報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核准中，提醒會員公司應注意配合

相關事項如下： 

（一）減資停止過戶日期由現行五至十日縮短為五日。 

（二）換發新股通知、退還股款通知暨退還股款應於新有

價證券上市買賣日後五個營業日內為之。 

（三）對於公司減資後不足一股之畸零股，得由股東自舊

有價證券停止過戶日前五日起至停止過戶前一日

止向發行公司辦理拼湊成整股。 

三、以上提醒注意配合事項，敬請  會員公司配合辦理為荷。 
 

正本：本會會員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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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台灣證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換發有價證券作業程序
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前條之換發有價證

券作業計畫書內，應訂

明下列事項： 

（一）舊有價證券停止

過戶之日期，其期間為

五日。但依公司法第一

百六十八條之一規定辦

理而有延長停止過戶期

間之必要，或經本公司

同意者，不在此限。 

 

以下款次略 

第三條 

    前條之換發有價證

券作業計畫書內，應訂

明下列事項： 

（一）舊有價證券停止

過戶之日期，其期間為

五至十日。但依公司法

第一百六十八條之一規

定辦理而有延長停止過

戶期間之必要，或經本

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以下款次略 

鑒於上市公司股票皆已

無實體發行，為減少上

市公司因減資停止買賣

對市場交易造成影響，

經考量發行公司股務實

際作業（包括股東名冊

檢核、計算減資股數、

印製換發新股通知書、

送集保公司辦理測試暨

提供媒體予集保公司）

天數，修正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將一般減資之

停止過戶期間由現行五

至十日縮短為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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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財政部 67/08/05台財稅第 35283號函 

函釋標題：因住所異動致短扣股利所得公司不負短扣責任惟應於次年度補扣。 

函釋內容：公司配發股利時，如依股東名簿記載之國內住所，已按中華民國境

內居住之個人所得之扣繳率扣繳稅款（編者註：居住者已無扣繳稅

款之適用），因股東未將其住所異動情形通知公司，嗣經稽徵機關發

現該股東係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致發生應扣繳稅款大於已

扣繳稅款情事者，尚不能科扣繳義務人以短扣稅款之責任。惟該公

司應通知納稅義務人補繳差額之扣繳稅款，如該納稅義務人未為補

繳，該公司應於發放次一年度股利時自其應分配之股利，補扣其短

繳之稅款。 


